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文件 
 

苏海创﹝2022﹞02号 

 

关于印发《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创客方舟”入驻项目 

评审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创客方舟”入驻项

目评审工作，结合《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

“创客方舟”管理办法（试行）》（苏海创〔2022〕01号）要求，

特制定《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创客方舟”

入驻项目评审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创

客方舟”入驻项目评审办法（试行）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2022 年 4 月 15 日 

  创新创业学院                               2022 年 4 月 15 日印发  



附件 1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创客方舟”入驻项目 
评审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遴选优秀或有潜质的创新创业项目入驻江苏海事

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创客方舟”（以下简称“创

客方舟”），保证学校创新创业资源合理、有效利用，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入驻项目的评审是对入驻项目的现状、创新性、市

场前景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校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评审专家组（评审专

家由学校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校外专家、投资人和校友

企业家等组成），对入驻项目进行评估、审定。 

第四条 项目评审专家的组成，根据项目申请类别和数量确

定聘请专家的范围和数量，一般应由学校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校外专家、投资人和校友企业家组成，人数一般为 5-7名。 



第三章 申请资格及评审程序 

第五条 项目入驻“创客方舟”的基本条件： 

（一）入驻项目应为本校全日制在校生或毕业五年以内的本

校毕业生为主体组建的创新创业团队或实体创业公司（已在工商

部门注册）。 

（二）入驻项目应结合专业特色，开展具有原创性、创新性

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三）入驻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应具有一定经营管理能

力，在校期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综合表现良好，服从学校管理，

无违法违纪记录。 

（四）入驻项目应具备一定风险承受能力。项目负责人和主

要成员自愿遵守“创客方舟”的相关管理制度。 

（五）入驻项目开展的所有活动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

求，并接受校内外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项目入驻“创客方舟”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 

（一）《“创客方舟”项目入驻申请表》； 

（二）项目的商业计划书，已在工商部门注册的项目需要提

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各一份，

并加盖公章； 

（三）已在工商部门注册的项目的章程及相关管理制度； 

（四）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的简历、学生证和身份证明复

印件； 



（五）项目负责人所在二级学院推荐信。 

第七条 项目入驻“创客方舟”的基本程序： 

（一）提交申请材料。 

（二）创新创业学院对项目进行资格审查。 

（三）创新创业学院组织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评审专家

组成员对项目进行评审，公示评审结果。 

（四）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报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

组审批。 

（五）通过审批的项目签署《“创客方舟”入驻协议》，并入

驻运营。 

第四章 评审原则 

第八条 “创客方舟”入驻项目的评审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

的干预，项目评审将择优选拔出有创意、有特色、有良好市场前

景的创新创业项目。 

第九条 优先支持有一定技术含量且有市场潜力及竞争力的

创新创业项目或有独特创意、能在线上线下提供某种用户体验的

服务类项目。 

第十条 创业计划书内容全面并具有可操作性。  

第十一条 团队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较高专业技术水

平、具备独立风险承担能力，项目所涉及知识产权明晰。 



第十二条 评审专家组根据项目的市场前景、技术可行性、

投资风险、效益、所需资金等进行答辩评审，对申请项目进行排

序。评审结果由创新创业学院对外公布。 

第五章 评审标准 

第十三条 项目的整体状况： 

（一）项目背景； 

（二）项目涉及市场的情况； 

（三）项目的竞争优势； 

（四）项目的经济状况和盈利能力。 

第十四条 项目的技术特点： 

（一）核心技术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二）核心技术的发展程度； 

（三）国内外该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四）核心技术在法律、标准、专利等方面的问题。 

第十五条 项目的创新度及市场前景： 

（一）项目涉及市场的成长度；  

（二）市场对项目的需求； 

（三）与同类项目的比较； 

（四）项目进入、占有和创造市场的可能性。 

第十六条 项目的团队成员情况： 

（一）项目的负责人、管理层、顾问、主要投资人情况； 



（二）团队成员的经验、能力、专长； 

（三）行政、财务、市场、技术、生产等团队的构成； 

（四）产权比例划分和盈利分配方案等。 

第十七条 项目的资金来源、上游供给、下游渠道、社会关

系、特殊人才、营销方案等。 

第十八条 项目实施的计划和安排，包括制造计划、营销计

划、开发计划和发展规划等。 

第十九条 项目的资金需求和现金流量需求，项目的资金用

途和使用计划，项目的利润率和投资回报预期； 

第二十条 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以及降低创业或投

资风险的措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创新创业学院负

责解释。  

 
 


